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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、財產盤點作業流程 

依據：本校「財物管理辦法」第五章 財產盤點：本校財產採循環式定期盤點，每年由庶務組

擬訂財產盤點計劃，經校長核准後公告實施。 

 

 

 

 
 

 

公告及 E-Mail 

草擬盤點計劃 

呈核 

1.確認各處室及個人之單位 

   數及財產數。 

2.安排日程表。 

3.公告簽辦。 

公告盤點單位、日期、相關

注意事項 

各單位 

自行初盤 

確認帳、物是否相符 

--品項、規格、保管人及放 

   置地點是否相符 

至單位複盤 

整理盤點資料 

1.與各單位再確定時間。 

2.庶務組會同會計室至現場

盤點。 

簽辦盤點報告 

呈核 

處理異常財

產 

結束 

帳物不符、損毀、遺失、標籤

不明之後續處理 

一

年

一

個

循

環 

財產盤點作業流程 


